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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議長、李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召開第 2屆第 1次定期會，謹就本局 107年 9月至 108

年 1 月重要工作概況與階段進度，分別就綜合規劃、都市計畫、都市

行政、都市設計、住宅發展及建築管理等業務提出報告，敬請  各位

議員女士、先生不吝賜教。 

壹、 現階段重要工作執行情形 

一、綜合規劃業務  

(一)擘劃都市發展新格局 

1.鐵路地下化沿線都市機能再造 

            本局配合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計畫，刻

正辦理地下化後騰空路廊、車站及其車站周邊地區都市計

畫變更，以重新定義鐵路地下化沿線都市機能，促進沿線

地區更新發展，已於 108 年 3 月初步完成都市計畫公展草

案。 

（1） 騰空路廊結合兩側公設用地打造桃園新園道 

本府針對鐵路地下化後騰空路廊，將結合沿線兩側公

共設施用地(含未徵收之公設保留地)整體規劃設計，提

供沿線地區交通通行機能，並將規劃連續且完善之人行

活動空間與綠色廊道，打造人本綠意的桃園新園道。 

（2） 既有車站地區結合周邊閒置土地更新開發 

桃園、內壢及中壢三既有車站範圍由鐵路用地變更為

車站專用區，未來拆除重建後，除車站使用外，將可比

照商業區使用強度及容許使用項目，興建成為多功能地

標建築。另針對車站周邊現況閒置之工業區、倉庫區、

台銀住宅區等土地，本局亦同時辦理檢討變更，賦予新

的都市機能，促進其更新開發。 

（3） 新增車站周邊土地整體開發 

為紓解核心發展地區都市發展飽和壓力，並依行政院

核定可行性研究報告，結合車站周邊土地整體開發，以

擴大捷運建設效益及適度挹注捷運建設財務計畫，本局

刻正辦理中路站、桃園醫院站（原永豐站）、中原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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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站周邊農業區土地整體檢討規劃作業，預計於 108

年上半年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前座談會及計畫草案公開

展覽。 

2.訂定桃園市國土計畫 

內政部已於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依法本市應於 109 年 4 月 30 日及 111 年 4 月 30 日前分別

公告實施本市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圖，本府已於 108

年 2 月成立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另已初步完成本市國土

計畫（草案），訂於 108年 3月 11日、3月 12日針對產業

及人口議題召開座談會、108年 4月前再召開原住民議題等

2場專家學者座談會，並於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後，接

續辦理公開展覽及 13場公聽會。 

(二)打造捷運都市 

本局配合捷運建設計畫，辦理捷運線車站及周邊地區  土地

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以協助取得捷運興建所需用地，並引

導沿線周邊土地開發，發展大眾運輸導向(TOD)都市： 

1.辦理機場捷運線車站周邊開發都市計畫 

A10 山鼻站都市計畫業於 107 年 5 月公告實施；A20 興

南站及 A21環北站都市計畫案，已分別 107年 12 月及 106

年 10月審定，刻由本府地政局辦理區段徵收作業中。 

2.辦理航空城捷運線(綠線)都市計畫變更 

             （1）沿線捷運車站相關設施用地變更案：包含 G04站、G05

站、G06 站、G08 站、G09 站、G12 站、G13 站、G13a

站、G14 站及 G31 站變更案，除部分涉及捷運開發區

(G04-1、G04-3、G05、G09、G31)，尚須與地主簽訂協

議書始得發布實施外(本府捷運局刻正接續辦理中)，

其餘均已發布實施。 

（2）G05站、G06站、G12~G13a站等 3處車站周邊整體開發

計畫案：參酌本市人口及住宅需求核實檢討，並補充

公益性必要性內容，目前於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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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化閒置公有土地 

            1.八德保一總隊(大湳營區)整體規劃 

     本營區鄰近捷運綠線 G04車站及三鶯延伸線 LB13站，

面積約 16公頃，因應保一總隊搬遷及地方發展需求，本府

刻正進行都市規劃，並將保留現有生態環境，規劃地方所

需公共設施。目前已於 107年 11月 27日完成北營區都市

計畫變更供大湳森林公園、玩具圖書館、市民活動中心等

使用;另為取得北營區私有土地並配合捷運建設檢討周邊

農業區，賡續辦理「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機六用地

暨兩側農業區都市計畫變更案」，採區段徵收方式整體開

發。 

            2.虎頭山創新基地(機十五)整體規劃 

            本基地鄰近桃園高中，面積約 5公頃，已協調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同意以代拆代建方式配合搬遷，並規劃該址為「虎

頭山物聯網創新基地」，將原有建物修繕活化利用作為培訓

物聯網技術新創廠商所需行政辦公室，並保留未建築使用

空間進行環境綠美化，提供作為民眾休憩開放空間及新創

廠商技術試驗場域。本案都市計畫已於 107 年 6 月公告實

施，刻辦理環境綠美化。 

       3.閒置軍事用地檢討活化 

             本市軍方管有土地有諸多閒置或低度使用情形，需進

行檢討活化使用。自 104 年 6 月 5 日起，本市定期召開跨

機關溝通平台會議，與軍方合作推動境內軍事用地釋出活

化，目前已優先擇定「大溪埔頂營區」、「中原營區」及

「內壢北營區」等營區土地釋出整體開發，並陸續完成土

地代管及撥用作業，將可改善都市環境，提供地方所需公

共設施。 

 

二、都市計畫業務 

          (一)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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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近 3年已發布實施 7案分別為: 

（1）平鎮(山子頂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2）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3）大園(菓林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4）觀音(草漯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5）大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6）林口特定區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 

（7）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大園南港地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

通盤檢討)案 

            2.「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案」於本市都委會審議中。 

3.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共 13案分別為: 

（1）大溪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2） 八德(大湳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 

（3）林口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4）楊梅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5）中壢平鎮都市擴大修訂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6）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7）新屋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8）中壢、楊梅、新屋、觀音(四行政轄區交界處)主要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龍潭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 

（10）石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11）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12）小烏來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13）巴陵達觀山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4.桃園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本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約有 1,016公頃，為妥善

解決長期未取得之問題，由各公共設施用地主管機關檢討

保留需求，本局統籌規劃變更使用及開發方式。為加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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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本局以本市六大生活圈為範圍，全案自 106 年 9

月至 108年 1月，已召開 3次市都委會大會及 30次市都委

會專案小組會議，將分批送內政部核定。 

          (二)因應地方發展需求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1.南崁文高一都市計畫變更案 

                 因應蘆竹區南崁地區急需文小用地及文高一用地已無

使用需求，爰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文小用地及住宅區。因

本案開發方式改為市地重劃，本案業經內政部都委會於 108

年 1月 29日審議通過，將俟市地重劃計畫書核定後公告實

施。 

  2.中壢貨物轉運中心都市計畫變更案 

     本案貨物轉運中心面積 32.6 公頃，經重新檢討貨物轉

運中心之功能定位，並修正都市計畫內容，自 106 年 10

月至 107年 10月召開 3次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將

續提該部都委會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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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貨物轉運中心都市計畫變更案細部計畫示意圖 



 7 

3.大溪埔頂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大溪埔頂營區面積 13.6 公頃，採區段徵收整體開發，區

內規劃為大溪轉運站、社會住宅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本

案於 105 年 12 月 29 日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目前分別由

內政部都委會及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審查區段徵收公

益性必要性報告中。 

 

大溪埔頂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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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原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為活化市區閒置低度利用營區，因應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

活化利用，本案變更中原營區及相鄰工業區土地，面積約 11

公頃，做為創新及文創等發展專區，並劃設車站所需廣場及

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於 106年 8月 21日經本市都委會審議

通過，目前分別由內政部都委會及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

組審查區段徵收公益性必要性報告中。 

 

 

  中原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細部計畫示意圖 

 

 



 9 

  5.內壢北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為活化利用軍方營區、因應地方發展需求及改善交通系

統，本案變更面積約 16.43 公頃，劃設 2 公頃公園用地及

所需道路用地，創造優質居住環境。本案於 106年 12月 26

日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於 107年 3月報請內政部審議，

目前於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內壢北營區都市計畫變更案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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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桃園殯葬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本案擬將現有部分住宅區、墓地用地及殯儀館用地變

更為殯葬設施用地，以解決殯葬設施及停車空間不足等問

題。本案於 108年 1月 30日公告實施。 

             7.中壢生命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配合中壢生命園區計畫，都市計畫由現行的殯儀館用

地、火葬場用地、墓地用地及部分農業區變更為殯葬設施

用地，面積共 3.39 公頃，並以一般徵收方式取得土地，

以提供多元的殯葬服務與設施。本案於 108年 1 月 31日

公告實施。 

   8.配合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高鐵特定區都市計畫變更案 

本案擬將高鐵特定區文中三用地變更為產業專用區，

供「亞洲•矽谷」創新研發中心使用；變更文小三用地為

文教用地，供本地區及國際學生就學需求使用。本案於

107年 11月 5日公告實施。 

   9.擬定泰豐輪胎細部計畫案 

本案原為工業區(工 23)，於 84年變更為住宅區(附)，

規定須另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面積共

21.7 公頃。為推動本案開發，本案於 106 年 8 月 7 日公

告重新公開展覽，目前於本市都委會審議中。 

   10.國道 1號桃園交流道動線改善工程變更案 

本案係為紓解國道 1號桃園交流道及周邊道路台 4線

交通壅塞情形，計畫將增加桃 17(蘆興南路)匝道與中正

北路匝道銜接，以滿足桃園地區未來交通需求，並節省行

車時間及成本。本案於 107年 11月 22日公告實施。 

11.楊梅電信專用區變更案 

本案擬將電信專用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學校用地、

綠地用地及道路用地，促使都市土地資源合理有效利用，

建立智慧物流場域，活化產業環境，並規劃適宜校地空間

範圍，以形塑完善教育環境。本案於 107年 3月 16日經

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自 107年 8月至 107年 12月召



 11 

開 2次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將續提該部都委會大

會審議。 

12.龍岡國民運動中心變更案 

本案係配合教育部體育署推動「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計

畫」，滿足中壢地區運動人口對於運動設施之需求，提供

民眾優質且多元之運動休憩環境。本案經 107年 11月 27

日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預定 108年 3月公告實施。 

13.中壢生活圈二號道路變更案 

本府交通局考量本市桃園-中壢生活圈近年來人口持

續成長，及高鐵特定區與未來航空城發展後將持續引入人

口，故規劃「生活圈二號道路延伸至中壢區五權段道路新

闢工程計畫」路線，將新闢 30 公尺寬，以串聯市道 112

線(中壢區中正路)與市道 110線(中壢區中園路二段)。本

案由新工處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道路開闢事宜。本案於

106年 12月 13日公開展覽，目前於本市都委會專案小組

審議中，有關路線規劃及最適方案已由工務局檢討並辦理

道路定線作業。 

14.巴陵加油站變更案 

本案考量本市復興區巴陵地區居民生活、農業生產及

觀光旅遊之加油需求，擬將部分停車場用地變更為加油站

用地，增設巴陵加油站。本案經 107年 12月 18日內政部

都委會審議通過，預定 108年 3月公告實施。 

15.平鎮南勢行政園區變更案 

本案為配合平鎮南勢行政園區大樓新建工程，供平鎮

地政、戶政、稅務分局、市民活動中心及社區關懷服務據

點之綜合型行政中心進駐，以發揮行政機關群聚效益。本

案經 108 年 1 月 29 日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預定 108

年 4月公告實施。 

 

三、都市行政業務 

        (一)持續辦理各項都市行政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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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簡化民眾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程序 

            （1）線上申請服務：105年 1月開放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線 

上申請服務，民眾採線上申請案件 107年 9月至 108年

1月底計 16,735件，採線上申請比例 78%。 

            （2） 簡訊通知領件服務：105年4月啟動簡訊通知領件服務， 

107 年 9 月至 108 年 1 月底計發出 7,784 封，便利民眾

掌握辦理進度，節省民眾等待時間。 

      2.許可容積移轉：自 107年 9月至 108年 1月底許可容積移轉

案件計 30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共 26,604.7平方公尺。 

      3.許可增額容積：自 107年 9月至 108年 1月底許可增額容積

案件計 3件，收取增額容積價金計約 6,256萬元。 

   (二)都市計畫資訊數位化及便民服務 

持續更新及整合各項都市計畫資訊系統，提高使用分區精準

度，以利民眾查詢。 

   (三)持續辦理都市計畫樁位之測釘及維護管理 

         配合本市公共建設興辦、協助民眾釐清土地界線疑義及因應

本府地政局辦理地籍圖重置作業等需求，持續辦理都市計畫

樁位新釘及補建作業，於 107年 9月至 108年 1月底 266支

樁位已完工。 

 

四、都市設計業務 

(一)都市設計審議分級審查，縮短作業流程 

本市 107 年度第一審議會召開 23 次會議，審議案件 96

件，第二審議會召開 23次會議，審議案件 112件，合計召開

46次審議會議，審議案件共計 208件。 

  (二)辦理社區環境改善計畫，營造桃園好生活 

本局以「清淨家園」為概念推動「桃園市社區環境空間營

造計畫」，107年度完成 23處社區環境改善，108年度社區環

境計畫預計於 108年 5-6月間受理申請，完成至少 23處社區

環境改善。 

(三)完成重點地區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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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本市重大建設進行地區環境改善，107年度完工案

件有：崙坪文化地景園區第一期景觀改善、北富台社宅基地

綠美化、南富台社宅基地綠美化、平鎮 1號社宅基地環境改

善、機 15 用地環境改善、大園區建國八村改善、建國九村

環境改善、五權砲陣地環境整理、建置農博草地劇場、興建

農博好客食堂、桃園富岡車站環境改善等 11處。 

另爭取內政部補助經費約 1 億 1,163 萬元及客委會補助  

經費約9,422萬元，合計爭取中央補助款約1億2,099萬元，

續以改善桃園城鄉環境景觀。 

(四)打造崙坪文化地景園區 

1.結合觀音地區客家文化特色、在地草花及農業產業，規劃「客

家工藝聚落」、「綠野體驗區」、「庭園展銷區」及「崙坪兒童

森林公園」等主題空間。 

   2.園區預定分三期執行： 

（1）第一期景觀工程已於 106 年底完成建置 6.3 公頃之步道

系統、景觀植栽設施整理、戶外家具及崙坪兒童森林公

園。 

（2）第二期工程於 107 年 4 月開工，包括客家工藝聚落之工

藝工作坊、展示館等既有建築物之整修工程及部分新建

建築工程。 

（3）第三期為新建建築工程，預定於 109 年完工，包括客藝

食堂及南側環境景觀營造，景觀案於 108 年 2 月開工，

預定 108 年 7 月完工，客藝食堂預定 109 年完工，以提

供更完善的遊客服務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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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坪文化地景園區整體規劃圖 

     

  五、住宅發展業務 

          (一)擬定整體住宅計畫 

       1.規劃社會住宅 

         為落實居住正義，扶持青年、經濟及社會弱勢市民居住照

顧，目前除規劃自建社會住宅外，並納入都更分回、都市

計畫回饋、航空城安置住宅及水利會合作等方案，共可提

供 31 處約 1 萬 2,000 戶社會住宅，並視推動情形滾動檢

討。 

       2.籌措社會住宅興建經費 

本府於 104至 106年編列住宅基金共計 45億 2,000萬元，

主要作為自辦興建社會住宅經費，並依財務自償計畫辦理

融資，本市已於 107年 3月爭取獲得內政部同意補助營運

期非自償性經費補助款約 54 億 5,000 萬元，以減輕市府

財政負擔。 

3.提供多元租屋資源 

推辦每年包租代管及租金補貼等方案，共計每年約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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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 2,000 戶的租屋補助資源，適切提供市民多元的租屋

管道。 

(二)興辦社會住宅 

   1.確保社會住宅品質 

本府興建社會住宅將配合中央推動之採購政策，工程皆採

最有利標，確保後續工程品質；各案社會住宅皆將打造具

有智慧綠建築、耐震及無障礙通用設計特色。 

2.掌握發包興建進度 

（1）首批 10 處由本府興建之社會住宅，分別設置於桃園

中路、八德、中壢、蘆竹等區，預計興建約 4,000戶，

目前已有 9 處興建中，1 處規劃完成，辦理工程發包

作業中，預定 108年起陸續完工及入住。 

（2） 107年分別於楊梅區及平鎮區各再規劃 1處社宅基地，

且已完成勞務案發包作業，刻正規劃設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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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處社會住宅基地資料及進度表 

行政區 基地名稱 基地面積 
住宅

戶數 
目前進度 

桃園區 

中路一號 2,723㎡ 169 興建中，刻正進行土方開挖及清運。 

中路二號 4,546㎡ 212 結構體完成，刻進行室內外裝修作業。 

中路三號 6,389㎡ 417 興建中，刻正進行衝擊樁施作。 

中路四號 6,392㎡ 350 興建中，刻進行開工前置作業。 

八德區 

八德一號 6,822㎡ 418 興建中，工程進行地上 13層結構施作。 

八德二號 4,605㎡ 354 興建中，工程進行地上 3層結構施作。 

八德三號 9,860㎡ 559 興建中，刻正進行土方開挖及清運。 

中壢區 中壢一號 24,750㎡ 1,010 統包工程已決標，刻進行統包設計作業。 

蘆竹區 

蘆竹一號 2,509㎡ 114 已取得建照，工程上網招標中。 

蘆竹二號 10,314㎡ 416 興建中，工程進行地上 1層結構施作。 

楊梅區 楊梅一號 16,108㎡ 220 
勞務案已決標，刻正辦理規劃及統包需求擬

定作業。 

平鎮區 平鎮一號 2,389㎡ 70 
勞務案已決標，刻正辦理規劃及統包需求擬

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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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二號基地社會住宅施工現場圖 

中路三號基地社會住宅施工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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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一號基地社會住宅施工現場圖 

蘆竹二號基地社會住宅施工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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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多元取得社會住宅 

經全面盤點全市公有土地，納入第二階段社會住宅儲備基   

地，包含楊梅區金門新村、平鎮區南勢段及中壢區平寮段、

南富台新村、北富台新村、福德段、中壢區興南段(中興巷

警察宿舍)及桃園區東門段(東門停車場)2 處都更分回、航

空城安置住宅、水利會合作開發模式等。 

4.多元入住社會住宅 

       （1）社會住宅採多元房型滿足不同需求，規劃一房、二房、

三房等三種房型，坪數(室內淨坪)分別約為 10、18坪

及 24坪。 

（2）評估地區社福需求，規劃納入托嬰中心、圖書館、親

子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老人日間照顧中心、幼兒

園及市民活動中心等設施，營造本市友善青年就業及

學習環境。 

（3）為照顧弱勢族群需求，提供政策戶出租予經濟或社會

弱勢者。 

（4）推動服務性入住計畫，藉由提供多元活動及參與社區

服務等，期以結合居民需求並凝聚社區意識。 

(三)妥善居住服務 

 1.受理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招租申請 

桃園首案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於 108年 2月 20日起至 3月 5

日止受理申請，共受理 1,804 件（含服務性入住 36 件）。

本案可提供 212戶住宅單元，其中 7成給一般戶，3成給政

策戶(含原住民 10戶)；18歲以上設籍桃園滿 1年或在桃園

市有就學、就業之具體事實，且家庭成員持有住宅、所得

及不動產價值符合資格者皆可申請，預計 108 年 9 月底入

住。 

2.住宅補貼方案 

       （1）本府配合內政部辦理之「住宅補貼-租金補貼」方案，

凡 20歲以上市民且家庭成員符合資格者皆可申請，每

戶每月最高補貼新臺幣 4,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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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 年度住宅補貼於 7 月 23 日至 9 月 7 日開放受理申

請，其中租金補貼計畫戶數 1 萬戶，申請 1 萬 1,187

戶，合格 9,969 戶；購屋貸款利息補貼計畫戶數 586

戶，申請 1,427 戶，合格 969 戶；修繕貸款利息補貼

計畫戶數 387戶，申請 214戶，合格 110戶。 

       （3）107 年持續委由各區公所代為收件，讓市民可就近申

請。 

       （4）另為提供高齡身心障礙者友善之便民措施，107年首度

提供年滿 65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預約到府服務，使其

免於舟車勞頓。 

3.青年租金補貼 

         針對內政部營建署租金補貼方案所排除之單身未滿 40 歲

之青年族群，於 107 年 3月 29 日至 107 年 5月 31 日首度

受理青年租金補貼申請，為期 1 年，每月最高可領新臺幣

4,000 元整，至申請截止日，總收件數共計 555 件，合格

447件。 

4.包租代管計畫 

本市為活化運用閒置的民間住宅，委託廠商開發媒合房屋

物件，並結合稅賦減免、租金優惠補助、保險及房屋修繕

補助等配套，以先行因應市民承租社會住宅之需求。本市

「包租代管計畫」自 107 年 1 月 22 日起開辦(原本市 106

年 8月 1日起先行推動「包租包管計畫」一併納入)，執行

戶數 1,600 戶，委託 5 家租屋服務業者共同辦理中，統計

至 108 年 2月 13日止，房東申請 1,132件、合格 931件；

房客申請 2,739件、合格 760件，媒合成功共 508件。 

5.桃園市社會住宅申租管理系統 

本府已於 106 年建置本市社會住宅申租管理系統，將提供

民眾線上申請社會住宅、線上看屋、線上預約看屋，並可

即時瞭解本市社會住宅基本資料及可承租戶數，提升維護

管理效率。 

 (四)推動都市更新活化老舊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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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公辦都更 

             （1）中壢區中興巷都市更新案於 107 年 1 月 5 日與實施者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並於 107年 12月 25

日召開公聽會，預定今年 7月開始施工。 

             （2）桃園區東門停車場都更案於 107年 9月 12日與實施者

立信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契約作業，目前由該公

司研擬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作業中，預計於今年 6 月

底前提送都市更新暨權利變換計畫、12 月底前完成審

議。 

（3）龜山區建國一村(南區段)都更案(龜山區山德段 378 地

號等 7 筆土地)已於 108 年 2 月由本府辦理公辦都更，

預計 108年 4月上網公告徵選實施者。 

   2.持續推動整建維護補助 

         本府於 108年 2月 12日公告本年度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

資訊，並公告擴大「桃園區舊城區周邊」整建維護策略地

區範圍，並新增「龜山區桃林鐵路兩側」整建維護策略地

區，鼓勵市民辦理老舊建築物之整建維護，預計 108年至

少核定 8件申請補助案，另本府成立自主更新輔導團，協

助民眾辦理重建、整建維護及申請相關補助。 

   3.推動老屋活化再生補助 

         去(107)年 1 月公告受理補助，屋齡達 40 年以上之合法建

築物，可申請老屋建築修繕及經營補助。本府同時成立輔

導團協助申請案件，並舉辦多場說明會等方式加速推廣，

統計去(107)年共有 8件申請案(楊梅區 1件、中壢區 2件、

大溪區 4件、蘆竹區 1件)，已核定 2件申請案，補助金額

計約新臺幣 97萬元。 

今(108)年補助計畫甫於 2月公告受理，預計至少 6件申請

案，持續宣導及輔導民眾送件中。 

 

   六、建築管理業務 

        (一)提昇建築管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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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公私協力 

（1）落實建築師簽證發照，委託建築師公會協助執照審查，

107 年 9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核發建造執照 618

件（樓地板面積約 203 萬平方公尺）、使用執照 534 件

（樓地板面積約 180萬平方公尺）、變更使用執照 43件

及室內裝修審查 309件。 

（2）為確保建築施工品質，落實專業管理，委託第三方專業

公正團體辦理建築物施工勘驗，嚴格審核工地施工品質

並提昇行政效率。 

           2.加強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 

（1）完成收容場所遠端監控 

本市現有營運土資場 4家、砂石洗選碎解場兼收容營建

剩餘土石方計 8家，均已完成建置場內即時遠端監控系

統設備，納入監督管理。 

（2）追踨清運車輛流向管制入法 

依「桃園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轄內

載運本市建築工程土石方之車輛均需裝設可供追蹤流

向設備(GPS)，以落實逐車記錄行車軌跡，截至 108年 1

月 31日轄內經核可運作中之車輛數為 3,663輛。 

（3）精進管理措施 

      本局刻正辦理多項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精進措施，包含

聯單電子化、以 GPS 軌跡分析違規、以 UAV(無人飛行

載具)輔助土資場管理等，以數位化及智慧化作為本市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策略，提升管理效能。 

(二)提高公寓大廈管理效率 

1.積極輔導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成立及報備，本市現有管理組織

計 5,760個(統計至 108年 1月 31日止)。 

2.另為發展優質居住環境，107年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修繕補助，

持續補助社區一般修繕、重大修繕及增設電梯等補助；自 107

年 5月 15日開始收件至收件截止日 11月 1日止，共補助 983

件社區申請案，補助金額為 58,913,974 元，執行率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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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4%。 

            (三)強化建築使用安全 

           1.定期監測山坡地社區 

為維護市民居住安全，本市列管之13處山坡地住宅社區，

均安裝監測儀器設備定期觀測。107 年 4 月防汛期已會同專

業技師前往勘查，且將勘查結果依照等級列管，並函知社區

勘查建議改善事項。 

           2.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 

107 年 9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

線上申報，共受理 3,880 件，審查合格計 2,971 件，909 件

追蹤辦理改善。另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共697家次，

合格 331家次，不合格 366家次。 

           3.推動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及老舊建物耐震能力評估 

（1）為確保建築物耐震能力，107 年 9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日委託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及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辦理

建築物結構快篩作業計有 2,500 案，並已完成全數作

業。 

（2）為落實維護建築物安全，本府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委託

專業團體協助辦理建築物現地勘檢並輔導其辦理建物耐

震初評作業完成。已執行 110棟建物之耐震初評。 

         (四)遏止違章建築 

1.本市訂有「桃園市違章建築處理要點」，以分類、分階段方

式處理違章建築，107年 9月 1日至 108年 1月 31日，施工

中違章建築計查報 227 件，既存違章建築計查報 1,866 件，

持續辦理拆除。 

2.本市農地大型違建近來有增加趨勢，為遏止農地違建擴張，

已由空照圖交叉比對出「搶建型」農地大型違建，與施工中

違建同列為優先拆除名單，目前執行中共計 131件，拆除結

案 97件，共計拆除 243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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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未來努力方向 

一、綜合規劃業務 

          (一)研商推動本市國土計畫，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循序完成擬  

              定作業。 

          (二)持續配合大眾運輸建設，推動各車站周邊都市計畫變更及 

開發，強化捷運及鐵路沿線公共設施服務，使各車站成為都 

市的發展核心，引導本市發展為大眾運輸導向(TOD)的節能 

減碳都市。 

     (三)持續檢討活化閒置軍方土地，爭取軍方土地釋出，提供地

方居民休憩與活動空間。 

    

二、都市計畫業務 

     (一)加速辦理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及審議程序，因應都市發

展需求。 

     (二)逐步完成本市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法定程序，並將

民眾意見納入都委會審議，解決公設用地長期未取得之問

題。 

     (三)協助完成本市重大建設都市計畫變更案及民眾申請之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縮短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程。 

 

三、都市行政業務 

     (一)持續辦理都市計畫相關圖資更新及維護，提高使用分區套

疊精準度，並擴充都市計畫書圖管理系統功能。 

     (二)全面清查都市計畫樁位資料，建立本市都市計畫樁位資料

庫及查詢功能，以利協助民眾釐清地籍疑義。 

 

四、都市設計業務 

     (一)提升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效率，除分級審議外，並朝修訂審

議通則方式辦理。 

     (二)持續推動社區環境改造，引導社區民眾、學校團體參與社

區公共環境改善，共同討論社區需求、願景及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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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提案協助爭取經費補助。 

     (三)持續「崙坪文化地景園區」，108 年完成全數工程，提供

完善的休憩服務。 

 

五、住宅發展業務 

          (一)持續以國有土地撥用、都市計畫回饋、都市更新分回及水

利會合作等多元方式取得社宅儲備基地。 

          (二)以低率融資方式興建社宅，並持續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籌措基金財源。 

          (三)規劃設立「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心」，依法以行政法人方

式，穩健推動社宅營運管理及服務效能。 

          (四)擴大辦理包租代管計畫，提供市民多元的居住協助。 

          (五)持續辦理本市都市更新規劃，擇定公有土地比例多之窳陋

地區，以公部門力量帶動私有土地整併辦理公辦都更，推

動都市活化再生。 

          (六)持續辦理整建維護及老屋活化，鼓勵及協助民眾對老舊建

築物進行整建維護，改善都市環境景觀；或針對有保存價

值之老屋進行活化，復甦街區活力及振興在地產業。 

 

六、建築管理業務 

     (一)持續推動執照圖說電子化作業，建置智慧化管理方式，開

發建照 BIM 行政審查機制，簡化書件、圖說調閱及行政作

業流程，加速申請及核發效率，以達簡政便民。 

     (二)加強營建剩餘土石方查察及取締違法。 

     (三)持續辦理農地大型違章建物查察及拆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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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語 

    推動本市都市發展、建築管理及住宅發展為本局之任務，加速推

動本市國土計畫、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軍事用地檢討變更、社區環

境改造、都市更新及興建社會住宅等，提升本市整體競爭力，提供市

民優質的都市生活環境。 

 

以上是都市發展局的工作報告。 

      敬請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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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各科室處聯絡電話一覽表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局長室 局長 盧維屏 0921-040-103 

副局長室 副局長 劉振誠 0928-565-031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歐政一 0928-370-159 

專門委員室 專門委員 劉怡吟 0937-033-532 

簡任技正室 簡任技正 周健杰 0931-043-324 

綜合規劃科 科長 陳志偉 0936-630-829 

都市計畫科 科長 游立偉 0937-170-362  

都市設計科 代理科長 鄭緯仁 0955-110-812 

都市行政科 科長 郭建志 0937-097-320 

秘書室 代理主任 黃子釗 0937-965-500 

會計室 代理主任 張美珍 0934-190-683 

人事室 主任 吳錦棉 0911-998-631 

政風室 主任 施榮勳 0975-206-209 

建築管理處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處長室 處長 邱英哲 0936-772-225 

住宅發展處 

單位別 職稱 姓名 電話 

處長室 處長 莊敬權 0932-365-001 


